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四
條修正總說明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期間歷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

期為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一百十四年七月十日修正銀行法第三十三條

之三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二條第六款第四目規定，將不計入授信總餘額

之小額放款金額，由一百萬元調高為二百萬元，基於金融監理規範一致

性，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將信用部對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贊助會

員不包括同戶家屬）得不計入放款總額之小額放款金額，由一百萬元調

高為二百萬元。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信用部對每一會

員及其同戶家屬或每一

贊助會員及其同一關係

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

用部前一年度決算淨值

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無擔

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

決算淨值百分之五；對每

一非會員及其同一關係

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

用部前一年度決算淨值

百分之十二點五，其中無

擔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

該決算淨值百分之二點

五。 

信用部前一年底逾

放比率低於百分之一、資

本適足率高於百分之十

二且放款覆蓋率高於百

分之二者，依農會漁會信

用部經營業務項目及範

圍調整辦法第二條規

定，申請調整對每一非會

員及其同一關係人放款

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

一年度決算淨值百分之

十五，其中無擔保放款總

額不得超過該決算淨值

百分之三。 

信用部依第一項規

定計算放款最高總額，其

未滿新臺幣（以下同）九

百萬元者，得以九百萬元

為最高總額；其中無擔保

放款總額未達二百萬元

第四條  信用部對每一會

員及其同戶家屬或每一

贊助會員及其同一關係

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

用部前一年度決算淨值

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無擔

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

決算淨值百分之五；對每

一非會員及其同一關係

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

用部前一年度決算淨值

百分之十二點五，其中無

擔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

該決算淨值百分之二點

五。 

信用部前一年底逾

放比率低於百分之一、資

本適足率高於百分之十

二且放款覆蓋率高於百

分之二者，依農會漁會信

用部經營業務項目及範

圍調整辦法第二條規

定，申請調整對每一非會

員及其同一關係人放款

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

一年度決算淨值百分之

十五，其中無擔保放款總

額不得超過該決算淨值

百分之三。 

信用部依第一項規

定計算放款最高總額，其

未滿新臺幣（以下同）九

百萬元者，得以九百萬元

為最高總額；其中無擔保

放款總額未達二百萬元

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

因應銀行承做個人無擔

保放款金額逐年成長，

減輕銀行須徵提同一關

係人資料表範圍之作業

負擔，並兼顧對大額暴

險管理之影響，於一百

十四年七月十日修正銀

行法第三十三條之三授

權規定事項辦法第二條

第六款第四目規定，將

不計入授信總餘額之小

額放款金額，由一百萬

元調高為二百萬元。 

二、 基於金融監理規範一致

性，爰修正第六項，信

用部對每一會員及其同

戶家屬(贊助會員不包

括同戶家屬)得不計入

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放

款總額之小額放款金

額，由一百萬元調高為

二百萬元。 

三、 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七

項及第八項未修正。 

 



 
 

者，得以二百萬元為無擔

保最高總額。 

信用部辦理下列業

務不受前三項之限制： 

一、 受託代放款項。 

二、 存單質借。 

三、 下列對象之授信： 

（一） 直轄市政府。 

（二） 縣（市）政府。 

（三） 鄉（鎮、市）

公所。 

（四） 對直轄市、縣

（市）政府投

資經營之公營

事業，其授信

經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

保證者。 

四、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

款。 

第一項至第三項放

款總額計算基準之採用

，應提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後，報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 

信用部對每一會員

及其同戶家屬（贊助會員

不包括同戶家屬）辦理二

百萬元以下之小額放

款，得不計入第一項或第

三項規定之放款總額。 

信用部對下列對象

之授信總額合計不得超

過信用部前一年度決算

淨值： 

一、 第四項第三款第三

目所定對象之授

信，未經其所隸屬之

者，得以二百萬元為無擔

保最高總額。 

信用部辦理下列業

務不受前三項之限制： 

一、 受託代放款項。 

二、 存單質借。 

三、 下列對象之授信： 

（一） 直轄市政府。 

（二） 縣（市）政府。 

（三） 鄉（鎮、市）

公所。 

（四） 對直轄市、縣

（市）政府投

資經營之公營

事業，其授信

經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

保證者。 

四、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

款。 

第一項至第三項放

款總額計算基準之採用

，應提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後，報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 

信用部對每一會員

及其同戶家屬（贊助會員

不包括同戶家屬）辦理一

百萬元以下之小額放

款，得不計入第一項或第

三項規定之放款總額。 

信用部對下列對象

之授信總額合計不得超

過信用部前一年度決算

淨值： 

一、 第四項第三款第三

目所定對象之授

信，未經其所隸屬之



 
 

縣（市）政府保證者。 

二、 第四項第三款第四

目所定對象之授信。 

信用部因業務限制

或淨值降低致第一項或

第二項放款限額低於舊

貸案件之放款餘額者，其

舊貸案件以符合下列各

款情形為限，得辦理展

期： 

一、 未積欠本息。 

二、 借款人財務、業務狀

況無不良徵兆。 

三、 未優於原授信條件。 

四、 未增貸。 

縣（市）政府保證者。 

二、 第四項第三款第四

目所定對象之授信。 

信用部因業務限制

或淨值降低致第一項或

第二項放款限額低於舊

貸案件之放款餘額者，其

舊貸案件以符合下列各

款情形為限，得辦理展

期： 

一、 未積欠本息。 

二、 借款人財務、業務狀

況無不良徵兆。 

三、 未優於原授信條件。 

四、 未增貸。 

 


